重庆文理学院学生社区场地借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为规范重庆文理学院各学生社区各类场地的日常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使用，更好地服务学校各项工作和各类学生活动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服务管理单位
重庆文理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
二、场地借用范围
学生社区面向全校师生开放使用，场地借用范围包括党团活动室（区）、学业辅导室、社区值班室、心理咨询室（区)、研讨工作室（区）、自主学习室（区）、名师工作室、会议室、运动休闲区、展览区等。
三、场地开放时间
每日8:00-22:00（寒暑假除外）
四、场地借用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1.场地申请需提前3个工作日以上，以便统一协调安排，否则不易受理。
2.借用场地申请人必须先下载《重庆文理学院学生社区场地借用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并如实填写。
3.经申请人所在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在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学生事务科李亮林老师处（208办公室）审核盖章，审核完成后，将纸质签字版送至相应社区值班室社区管理人员处，进行登记后方可使用相关场地。
五、场地借用注意事项
1.场地借用按照“先申请后使用、先到先得、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统一安排，若活动时间发生变动，请提前以电话方式通知党委学生工作部管理人员。
2.场地借用单位需遵守学生社区相关场地使用管理规定，社区不接受私人聚会性质的场地借用，严禁校内单位申请场地进行商业活动。
3.场地借用单位进场及活动开展时间需依照申请核定的内容执行，不得带入饮料和食品，活动结束后自觉完成场地卫生清洁。如需变更场地桌椅等设施摆设，应事先提出场地布置图并经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管理人员同意，活动结束后需将移动的桌椅等设施摆放恢复原状。
4.借用单位应自觉爱护场地设备设施，不得损坏场地内设备设施，如有任何损坏情况，借用责任人需照价赔偿。
5.场地使用单位活动结束以后，需提交活动新闻稿和照片等相关材料至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陈海峰老师电子邮箱：249695912@qq.com，咨询电话：023-49891759。
6.如遇特殊情况，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可对借用单位的时间安排进行调整，已经审批的各类活动如遇学校重要活动使用，请服从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统筹安排。
7.如有违反以上管理规定，视情况严重程度决定，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将不再向借用单位提供场地借用服务。
    六、附则
本管理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所有。
附件：重庆文理学院学生社区场地借用申请表








附件：
重庆文理学院学生社区场地借用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/手机
	

	活动名称
	

	申请场地名称
	     社区               室（区）

	参与人员
（人数）
	

	
活动类型

	（□党建（团建）/□研讨交流/□志愿培训/□心理辅导/□学业指导/□座谈交流/□其他）

	使用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时  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时

	
 学院（部门）意见
	
负责人：
签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本表一式两份，借用单位开展工作当日请携带本表1份，学生社区留存1份。
2.场地申请需提前三天交付审批。
